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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国风塑业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859           编号：2010-028 

 

 

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
 

 

    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合肥市“十二五”期间将集中力量打造家电、汽车及零部件、新

型平板显示 3 个 2000 亿级产业集群，而为家电和汽车做配套的注塑

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机会。注塑产品为公司传统业务，近年来发展迅

速，已成为我公司除塑料薄膜主业之外的重要补充，为公司业绩保持

平稳增长做出一定的贡献。为抓住注塑业务发展机遇，做大做强注塑

业务，我公司拟收购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我公司于2010年12月28日与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下

称“荣事达集团”）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收购其持有的芜湖荣事达

塑胶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荣事达塑胶”）100%股权。收购价格按上

述股权以 2010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确定为

8,588.59 万元。 

荣事达集团为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我公司

董事长赵文武担任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因此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须征得债权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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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第三方的同意。 

上述事项已经我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二次会议、监事会四届九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赵文武回避了表决。

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交易将增加汽车配

套件等注塑产品的生产能力，有利于注塑产品异地扩张，实现公司发

展战略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

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，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 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：金友华     

注册资本：77,464.50 万元 

公司经营范围：资本经营，电子、电器、机械、模具开发、制造、

销售，高新技术产品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。 

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荣事达集团 100%股权，我公

司董事长赵文武担任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。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荣事达集团为我公司关联

方。 

截止2009年12月31日，荣事达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259,421.27

万元，净资产 125,296.65 万元，2009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220,365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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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20,574.60 万元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芜湖经济开发区银湖北路 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：黄叙新    

注册资本：4000 万元 

公司经营范围：洗衣机注塑件及民用、农用、建筑、包装与工业

配套的塑胶制品生产。 

公司历史沿革：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系由合肥荣事达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芜湖市工程塑料制品公司工会及职工个人共同出

资，于 1998 年 3 月 28 日组建成立。截止评估基准日，荣事达集团持

有荣事达塑胶 100%股权。 

子公司概况：芜湖荣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荣事达塑胶全资

子公司，于 2006 年 11 月成立，实收资本 1000 万元。由荣事达塑胶

与荣事达集团共同出资成立，其中荣事达塑胶出资 600 万元，持股比

例 60%，荣事达集团出资 400 万元，出资比例 40%。2009 年 5月，根

据双方协议，荣事达集团将 40%股权无偿划转给荣事达塑胶。截止评

估基准日，荣事达塑胶对芜湖荣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持股比例

100%，投资成本 600 万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

荣事达塑胶近年资产、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概况见下表。 



 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07 年 12 月 31

日 

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09 月 30 日 

总资产 11,812.11 10,432.38     12,206.72     13,149.65  

负债 5,294.33 3,698.27      5,165.30      6,287.80  

净资产 6,517.78 6,734.11      7,041.42      6,861.85  

其中： 

少数股东权益 
426.33 426.28 468.81 - 

项目 2007 年度 2008 年度 2009 年度 2010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9,552.86 6,654.78  6,825.46 5,227.45 

利润总额 803.64 223.83  421.21 -240.06 

净利润 653.03 216.38  355.00 -204.58 

以上 2007-2008 年度数据经过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
安徽分所审计，2009 年度数据、2010 年 1-9 月数据经过具有证券期

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并分别出具了中磊皖

审字（2008）第 060 号、中磊皖审字（2009）第 059 号、浩华皖审字

[2010]第 107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荣事达塑胶 2010 年 1-9 月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其计提了由于火灾

导致不能及时供货的预计的罚款损失 269.4 万元以及对存货进行全

面清查后计提了 234.1 万元的资产减值损失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

2010 年 9月 30 日为基准日，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，分别得出如

下评估结论： 

1.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

在评估基准日，荣事达塑胶经审计后的账面资产总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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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,269.34万元，负债总额为5,940.65万元，净资产总额为6,328.69

万元。 

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，得出荣事达塑胶资产评估价值为

14,529.24万元，负债评估价值为5,940.65万元，净资产评估价值为

8,588.59万元，增值为2,259.90万元，增值率35.71%。评估结果见下

表： 

项        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100% 

1  流动资产 8,186.43  8,172.78  -13.65  -0.17  

2  非流动资产 4,082.91  6,356.46  2,273.55  55.68  

3     长期股权投资 610.00  2,010.03  1,400.03  229.51  

4     固定资产 3,058.49  3,221.77  163.28  5.34  

5     无形资产 317.75  1,027.99  710.24  223.52  

6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.67  96.67      

7 资产总计 12,269.34  14,529.24  2,259.90  18.42  

8  流动负债 5,566.21  5,566.21      

9  非流动负债 374.44  374.44      

10 负债合计 5,940.65  5,940.65      

11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6,328.69  8,588.59  2,259.90  35.71  

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 2,259.90 万元，增值率 35.71%，主要是因

为固定资产、土地使用权和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所致。 

（1）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：①因材料、人工费等上涨

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；②固定资产经济耐用年限与企业的会计折

旧年限不一致，使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评估增值。 

（2）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是因为近年来芜湖市地价随着经济发

展上升所致。 

（3）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原因：荣事达塑胶持有荣事达汽车

零部件公司100%股权，其账面投资成本未反映母公司荣事达集团无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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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转的40%荣事达汽车零部件公司股权，导致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。 

2.收益法评估结果 

采用收益法评估，得出评估基准日荣事达塑胶评估价值为

8,788.75 万元，较其账面净资产价值 6,328.69 万元增值 2,460.06

万元，增值率 38.87%。 

3.评估结果的判断和选择 

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8,588.59 万元，收益法评估结果为

8,788.75 万元。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：两种评估方

法考虑的角度不同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，反映

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臵价值。考虑到荣事达塑胶主要客户为奇瑞汽

车股份有限公司，过于依赖单一客户，且其新生产线尚未验收完毕，

本基准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由于与委估资

产相同或类似资产一般可以通过自行购建全新资产获得，满足采用资

产基础法评估的条件。 

综合以上因素，本次评估结果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。即：荣

事达塑胶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8,588.59 万元。 

(四)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荣事达塑胶下属子公司芜湖荣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位于芜

湖经济开发区新园区的涂装联合厂房为新建厂房，房地产权证书正办

理中。目前已办理完成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、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及面

积测绘。 

除上述新建厂房正办理房地产权书外，荣事达塑胶及下属子公司

所属其他资产均为其自有资产，权属证书齐备，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

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，资

产权属无瑕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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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

1、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各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转让标的：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荣事达塑胶公司 100%股权转

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该转让的股权。 

3、定价依据：双方同意以 2010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、评估基准

日对荣事达塑胶进行审计和评估。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

《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》（浩华皖审字[2010]第107

号），荣事达塑胶的账面资产总额 12,269.34 万元，负债总额 5,940.65

万元，净资产总额为 6,328.69 万元；根据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责

任公司出具的《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芜湖荣事

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项目评估报告》（致远评报字[2010]第

125 号），荣事达塑胶 100%股权对应的资产评估值为 8,588.59 万元。

因此,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8,588.59 万元。 

4、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：  

(1)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方式

向甲方支付 30%股权转让预付款，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以银行

转账或银行承兑方式向甲方支付 30%股权转让款，剩余 40%转让价款

在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 30日内支付。 

(2)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获得乙方股东大会或未获得有关国有

资产管理部门批准，则甲方在乙方股东大会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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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决之日起 30 日内向乙方退还其支付的股权转让预付款，并按同期

银行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。 

5、股权交割及损益约定： 

（1）甲乙双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30内办理股权移交及变更登记

手续。乙方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荣事达塑胶公司的合法股东，承

担与荣事达塑胶公司有关的股东权利和义务；甲方则无权享有与转让

股权有关的股东权利，也不承担与转让股权有关的股东义务。 

（2）本协议生效后，荣事达塑胶公司 100%股权对应的 2010 年

10 月 1日起所形成的损益归乙方所有。 

（3）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获得乙方股东大会或未获得有关国

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，则荣事达塑胶公司 100%股权对应的 2010 年 10

月 1日起所形成的损益仍归甲方所有。 

6、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，自乙方股东大会及有

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时生效。 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我公司目前下设国风注塑厂（非法人机构），主要从事汽车、家

电配套件、工程塑料、物流周转箱等注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。国风注

塑厂目前拥有年产 1万吨生产能力，主要客户包括汽车制造及家电制

造企业。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6,834.57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274.35

万元，2010 年 1-9 月份实现销售收入 7,722.21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

395.50 万元。 

根据国风塑业“十二五”规划，注塑产品将成为公司除主业薄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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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之外重点发展业务。面临发展迅速的注塑产品市场，国风注塑厂

亟待扩大生产规模，建设汽车保险杠等喷涂生产线。 

荣事达塑胶主要从事洗衣机注塑件及民用、农用、建筑、包装与

工业配套的塑胶制品生产。其现有 23台注塑机（其中有 1600T～2800T

超大型注塑机 5台）、一条年产 10万套的汽车保险杠涂装生产线、二

台大型汽车保险杠专用热板焊接机、三条年产 30 万套空调室内机外

壳组装线及丝网印刷、烫金、破碎机等功能齐全的二次加工设备，产

能充足。荣事达塑胶主要客户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，多年来一直

为该公司提供优良的注塑产品，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着良好的

合作关系。 

通过本次交易，将增加我公司汽车配套件、喷涂注塑等产品生产

能力，形成合肥、芜湖两个生产基地，整合两地市场，起到协同效应，

有利于注塑产品异地扩张，培育除塑料薄膜外的第二主业，实现公司

发展战略，为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做出贡献。 

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的

评估报告为基准，交易条件公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

利益的行为。 

六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

意见，认为： 

1、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。  

2、公司收购荣事达塑胶100%股权将增加公司注塑产品生产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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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汽车配套件生产能力，有利于提高注塑产品异地扩张，实现公司

培育第二主业注塑产品的发展战略。 

3、荣事达集团对荣事达塑胶无资金占用，荣事达塑胶无对外担

保。公司收购荣事达塑胶不会形成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对外担保责

任。 

4、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，

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；在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执行了有

关的回避表决制度，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七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

总金额 

当年年初至披露日，我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四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监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4、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

司审计报告》（浩华皖审字[2010]第 107 号）； 

5、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合肥荣事达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项

目评估报告》（致远评报字[2010]第 125 号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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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12 月 30 日 


	采用收益法评估，得出评估基准日荣事达塑胶评估价值为8,788.75万元，较其账面净资产价值6,328.69万元增值2,460.06万元，增值率38.87%。

